
2024年8月12日 星期一 法治论苑 B1
责任编辑 / 徐慧 编辑 / 朱非 E-mail:xuadaly@126.com

国家引领地方先行的自动驾驶立法路径
徐冬根

  自动驾驶技术涉及机械自动化、 智

能机器、 联网通信、 数据处理等多个领

域的融合。 在立法层面， 也同样涉及到

诸多领域， 除了直接相关的道路交通法

律问题之外， 还涉及与自动驾驶汽车责

任相关的交通事故归责、 信息收集与处

理等诸多领域的法律问题。

从自动驾驶汽车立法完善层面来

看， 寻求将现有法律制度与自动驾驶技

术和应用相协调的法律规制方式有不同

的路径可供选择。 可以完全修改现有的

制度， 如道路交通法规、 车辆准入法

规， 以解决自动驾驶和传统驾驶的问

题； 也可以明确地将现有制度限制在传

统驾驶范围内， 并制定一个适用于自动

驾驶的全新制度； 或者使用法律解释性

指导文件或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将现有

法律制度映射到自动驾驶上。 由于我国

幅员辽阔， 为了更好地鼓励各个地方政

府在促进自动驾驶汽车方面的积极性，

积累经验， 规范自动驾驶汽车道路交通

法律问题宜采取国家引领， 地方先行先

试， 然后再上升到国家层面立法的方

式， 即“国家-地方-国家” 的立法路

径。

国家立法层面对自动驾驶

汽车法律规制的引领作用

目前， 在国家立法层面， 我国陆续

出台了部分与自动驾驶汽车相关的法律

法规、 行政规范、 行业标准和行为指

南。 公安部发布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

（修订建议稿）》， 新增了关于自动驾驶

上路合法性、 自动驾驶安全性等方面的

法律规定， 包括自动驾驶的道路测试、

行驶数据记录、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等内

容。 工信部等部门于 2023 年 11 月正式

发布的 《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

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 首次在国

家法规层面对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

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打开了政策通

道。 2023 年 12 月 8 日， 交通运输部发

布了《自动驾驶汽车运输安全服务指南

（试行）》。

我国通过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

国家标准， 对自动驾驶汽车进行了分

类， 明确规定了“自动驾驶汽车” 指的

是有条件自动驾驶汽车、 高度自动驾驶

汽车和完全自动驾驶汽车， 即业界熟知

的 L3、 L4 和 L5 级自动驾驶汽车。 这

个分类规定有助于划分不同级别自动驾

驶的不同法律责任。

在智能时代， 自动驾驶汽车难以完

全套用传统的过错责任法律理论。 德国

和英国已经颁布了法律， 对自动驾驶汽

车的法律责任予以区别对待。 在 L3 级

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制方面， 德国立法和

英国立法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德国立法

要求自动驾驶汽车的驾驶员在场， 如果

发生交通事故， 驾驶员负有法律责任。

英国立法则将自动驾驶汽车的交通事故

责任分配给车辆所有者与保险公司。

当自动驾驶进入 L4 至 L5 等级，

即高度自动驾驶与完全自动驾驶阶段，

我们认为， 普通用户应被视为乘客， 类

似于出租车、 公共汽车甚至电梯的乘

客。 对于 L4 和 L5 级自动驾驶汽车而

言， 为了排除模糊定位的可能性， 法律

法规应该做出明确规定， 在设计为高度

自动驾驶汽车和完全自动驾驶汽车上商

业运载的个人是乘客而不是司机。 通过

立法区分驾驶员和乘客， 将简化真正无

人驾驶系统的法律框架。

地方先行先试的立法模式

取得积极成效

在地方立法层面， 北京、 上海、 江

苏等地方立法机关与地方政府相继启动

了地方性自动驾驶汽车立法； 其他许多

省市也逐步加快对自动驾驶汽车技术与

产业积极支持的立法工作。 各地立法的

侧重面有所不同。

第一， 涉及自动驾驶汽车的数据安

全管理的专门性问题。 北京出台的《北

京市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数据安全

管理办法 （试行）》 填补了国内自动驾

驶示范区级数据安全管理的空白， 明确

在市自动驾驶办公室统筹指导下， 企业

担负数据安全主体责任， 构建了示范区

企业数据能力提升及共享机制。 该管理

办法结合产业创新治理经验， 前瞻性规

划了一整套覆盖数据处理全流程的实施

细则和实践指南， 体现了鼓励创新、 审

慎包容的法律理念。

第二， 涉及自动驾驶汽车产业链发

展与自动驾驶汽车的准入、 测试与应用

的地方性立法。 上海发布的《浦东新区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

方案 （2023-2025 年）》， 制定了政府促

进与推动自动驾驶汽车的产品标准和测

试标准制定， 扩大应用范围和场景， 推

进自动驾驶汽车的规模化运营， 体现了

上海市地方政府对自动驾驶汽车行业发

展的扶持与规范相结合的法律理念。

第三， 涉及系统构建道路交通安全

治理制度。 江苏省修订的《江苏省道路

交通安全条例》 以构建完善道路交通安

全责任制为核心， 加强自动驾驶汽车车

辆、 驾驶人和乘车人管理， 细化道路交

通事故处理规定， 科学设置法律责任，

遵循过罚相当、 公正公开的原则， 坚持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针对不同的违法行

为合理设置处罚措施、 明确具体罚款额

度。 该条例体现了过罚相当， 根据过错

承担责任的公正法律理念。

由于自动驾驶汽车发展的重要性与

迫切性， 通过地方先行先试的方法解决

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规制问题， 具有比

较大的可操作性与科学性。 由地方立法

机关与地方政府出台地方立法与地方行

政规范进行自动驾驶汽车试点的立法方

式， 缓和了我国现阶段自动驾驶汽车产

业发展的紧迫性与国家层面立法严谨性

之间的张力。

“国家-地方-国家” 立

法路径的优势

在自动驾驶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

新问题层出不穷， 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的

法律法规需要针对自动驾驶汽车的特点

进行专门规制， 包括道路测试和示范应

用、 汽车数据安全、 自动驾驶汽车准入

规定等问题， 完善自动驾驶汽车准入标

准、 道路通行规则、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与追责等法律制度构建， 需要对大量的

一线实践数据与具体的现场案例进行分

析、 归纳、 提炼与总结。 国家层面的自

动驾驶汽车立法需要由全国人大引领，

由交通运输部牵头， 包括公安部道路交

通管理部门、 科技部、 工信部、 网信办

等各个国家机关的参与、 协同、 调研与

研讨。

目前， 要在国家层面进行自动驾驶

汽车全方面的专门立法， 条件还不成

熟。 当自动驾驶汽车已经出现在我们的

街头时， 各省市通过地方立法机关制定

地方性立法有助于补充现有国家法律框

架的规范性内容。 在地方层面制定更多

的地方性自动驾驶汽车立法是一种可行

的方式， 因为更多的地方性立法可以通

过自动驾驶汽车的应用来测试， 通过比

较， 有助于最佳地方性立法方案的逐渐

呈现。

显然， 我国目前的“国家-地方-

国家” 的自动驾驶汽车立法路径具有其

合理性。 美国同样也采取联邦引领， 各

州分别指定立法的路径来促进自动驾驶

汽车的发展。 目前， 美国还没有在联邦

层面制定专门的自动驾驶汽车法， 而是

采取由联邦政府以及联邦政府相关主管

部门引领， 各地方地府因地制宜制定地

方立法的方式。 2015 年， 内华达州率

先通过地方性立法允许自动驾驶汽车的

运行， 随后加利福尼亚州、 佛罗里达

州、 弗吉尼亚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也相继

通过地方性立法允许自动驾驶汽车的实

验性使用。

完善国家层面自动驾驶汽

车立法的意见与建议

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影

响人类社会的既定领域， 包括城市交通

系统与管理方式、 人类社会的出行方式

等多个方面。 我国在国家层面上的自动

驾驶汽车立法， 应在充分总结和吸收地

方有关自动驾驶汽车立法所取得有益经

验的基础上逐步完善。 对此， 提出以下

建议：

首先， 以《道路交通安全法》 作为

规制自动驾驶汽车核心法律。 未来我国

国家层面有关自动驾驶汽车的立法应以

《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修订作为核心立

法工作， 以经过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

法》 作为主干法律。 近期， 江苏省所修

订的《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以构

建完善道路交通安全责任制为核心， 以

及所体现的过罚相当， 根据过错承担责

任的法律理念， 可以作为有益的经验。

其次， 以 《自动驾驶汽车促进条

例》 作为配套的行政法规。 由中央政府

各主管部门协同制定促进和推动自动驾

驶汽车发展的法律条例， 从国家法规的

层面， 对自动驾驶汽车的整个产业链发

展与自动驾驶汽车的准入、 测试与应用

做出规定。 这方面， 上海发布的《浦东

新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

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 及其扶持

与规范相结合的法律理念， 可以为以后

国家层面的立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最后， 制定与自动驾驶汽车营运相

关法律规范， 包括自动驾驶汽车的数据

安全管理等， 这方面北京的地方性立法

《北京市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数据

安全管理办法 （试行）》 及其鼓励创新、

审慎包容的法律理念可以为国家立法提

供比较成熟的做法。

我国自动驾驶汽车产业的发展已经

取得了令人瞻目的成就。 相关的立法与

行政性规范， 尤其是地方性立法与地方

行政规范， 已经在部分省市取得了突破

性的成果。 通过地方立法先行先试， 提

高自动驾驶场景应用的支持力度， 实现

自动驾驶汽车最大数量的应用场景， 通

过各种方式为地方自动驾驶立法提供更

丰富的素材与实践数据， 对于进一步完

善我国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和管理制度

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大量地方性法规的

出台实施， 有助于积累丰富的立法经

验， 为后续国家层面自动驾驶汽车法的

制定或者《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修订奠

定坚实的基础。 万里长征， 始于足下。

我国通过国家引领地方先行先试的自动

驾驶汽车法律规制路径， 将有利于自动

驾驶法律制度的逐步优化与完善。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教授、 博导。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外源性

风险及其法律对策研究 》 （项目号

20AFX02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由地方立法机关与地方政府出台地方立法与地方行政规范进行自动驾驶汽

车试点的立法方式， 缓和了我国现阶段自动驾驶汽车产业发展的紧迫性与

国家层面立法严谨性之间的张力。

□ 在自动驾驶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 新问题层出不穷， 目前要在国家层面进

行自动驾驶汽车全方面的专门立法， 条件还不成熟。 我国目前的“国家 -

地方 - 国家” 的自动驾驶汽车立法路径具有其合理性。

□ 未来我国国家层面有关自动驾驶汽车的立法应以 《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修

订作为核心立法工作， 以经过修订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 作为主干法律，

《自动驾驶汽车促进条例》 作为配套的行政法规， 并制定与自动驾驶汽车

营运相关的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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